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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譴責中國金石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80）（「該公司」）及其前執行董事陳濤女士（亦為該公司前行政總裁及
董事會主席）、林玉華先生、廖原時先生及熊文俊先生違反《上市規則》。 
 
該公司因多名前執行董事的行為而嚴重違反了《上市規則》多項有關披露、通函及股東批准
的規定。該等規定旨在維護及保障股東。向股東及投資者適時準確披露資訊極其重要。董事
須全面了解《上市規則》所載的董事責任，促使該公司及其本身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 
 
上述董事陳濤女士（「陳女士」）、林玉華先生（「林先生」）、廖原時先生（「廖先生」）
及熊文俊先生（「熊先生」）統稱「相關董事」。 
 
為免引起疑問，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確認上述制裁及指令僅適用於該公
司及相關董事，而不涉及該公司董事會其他過往或現任董事。 
 
上市委員會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進行聆訊，內容涉及該公司及相關董事可能違反《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相關董事未能遵守以《上市規則》
附錄五 B表格所載形式向聯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諾》（《承諾》）所載的責任。 
 
背景 
 
該公司於 2011 年 3 月 18 日上市，在中國內地從事大理石及大理石相關產品的生產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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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從首次公開招股中成功募集約人民幣 9 億元（「首次公開招股資金」）。該公司招股
章程稱首次公開招股資金將用於發展其大理石業務。 
 
根據該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及其後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的公告
所披露，該公司曾訂立多項須予公布的交易（「該等交易」），分別為三項委託貸款（「委
託貸款」）（合計人民幣 310,000,000 元）、六項結構性存款（「結構性存款」）（合計
人民幣 170,247,000 元）、於一家中國內地公司（「廣東嘉鵬」）的投資（人民幣
16,242,000 元）及向廣東嘉鵬提供的兩項貸款（合計人民幣 80,000,000 元）。  
 
該公司於 2012 年 10 月 26 日發出通函，通知股東將於 2012 年 11 月 15 日就批准、追認
及確認該等委託貸款、結構性存款及向廣東嘉鵬提供的貸款的決議案舉行股東特別大會。結
果股東投票反對該等決議案。 
 
根據《上市規則》：  
 
(a) 委託貸款合計後構成向實體提供的墊款及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  
 
(b) 結構性存款合計後構成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及 
 
(c) 於廣東嘉鵬的投資及向其提供的貸款合計後構成主要交易，  
 
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三章及第十四章有關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視乎情況）的
規定，惟該公司未有遵守該等規定。 
 
該等交易於 2011 年 6 月至 11 月期間發生。該公司考慮該等交易時未有諮詢其合規顧問，
亦無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該等交易。   
 
陳女士指自己乃按照當時控股股東（「黃先生」）的指示安排該等交易，而其未能促使該公
司符合《上市規則》乃由於黃先生要脅撤換董事會，並指若披露委託貸款及結構性存款會導
致市場「反應過激」及股價波動。根據林先生、廖先生及熊先生所述，陳女士事後要求他們
簽署多份文件，作為批准部分該等交易的董事會會議紀錄。 
 
該公司已將首次公開招股資金用於委託貸款及結構性存款，但該等用途並未在招股章程或任
何公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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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規定 
 
除非另外註明，本新聞稿提及的個別《上市規則》條文概指 2011 年有效的《上市規則》條
文。 
 
委託貸款須遵守第 13.13、13.14、14.34、14.38A、 14.49 及 14.51 條有關公告、通函及
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結構性存款須遵守第 14.34、14.38A、14.49 及 14.51 條有關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
規定。 
 
於廣東嘉鵬的投資及向其提供的貸款須遵守第 14.34、14.38A、14.40 及 14.41 條有關公告、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第 3A.23 條規定，發行人若在上市日至首個完整財政年度業績刊發日期間考慮進行須予公
布的交易，須及時諮詢合規顧問，及（如需要）尋求合規顧問的意見。 
 
第 13.09(1)條規定，發行人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披露任何與發行人所屬集團有
關的資料，而該等資料是聯交所、股東及公眾人士評估集團狀況時必需的，或可合理預期該
等資料對集團的證券買賣及價格會有重大影響。 
 
第 3.08 條訂明，聯交所要求董事須共同與個別地履行誠信責任及應有技能、謹慎和勤勉行
事的責任，而履行上述責任時，至少須符合香港法例所確立的標準。具體上，根據第 3.08(f)
條，每名董事在履行其董事職務時，必須「以應有的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達到一般合理
地預期一名具備相同知識及經驗，並擔任發行人董事職務的人士所應有的程度」 。 
 
根據其各自作出的《承諾》，相關董事有責任盡力遵守《上市規則》和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
《上市規則》。 
 
上市委員會裁定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考慮過上市部、該公司及相關董事的書面及╱或口頭陳述後，得出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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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知悉該公司承認違反《上市規則》第十三及十四章的條文，並裁定該公司違反： 
 
(a) 第 13.13、13.14、14.34、14.38A、14.40、14.41、14.49 及 14.51 條，沒有就該等

交易遵守有關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 
 
(b) 第 3A.23 條，沒有在考慮進行該等交易時諮詢合規顧問的意見；及  

 
(c) 第 13.09(1)條，沒有披露改變首次公開招股資金的用途，此變動為股價敏感資料，該

公司應在公告中披露。 
 
陳女士違反第 3.08 (f)條  
 
上市委員會裁定陳女士違反第 3.08 (f)條，原因如下： 
 
(a) 陳女士並無就該等交易的審議及批准召開董事會會議。林先生、廖先生及熊先生事後

才被陳女士要求簽署作為董事會會議紀錄的文件。此等行為屬於該公司企業管治的嚴
重缺失； 

 
(b) 她未有確保該公司就該等交易徵詢專業顧問的意見，以確保該公司在相關時候符合

《上市規則》的規定，特別是她未有在該公司訂立任何須予公布的交易前促使該公司
徵詢合規顧問的意見，違反了第 3A.23 條的規定； 
 

(c) 她未有確保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 
 

(d) 她繼續安排及執行該等交易，據她所指，原因是黃先生要脅撤換董事會。但這個指稱
並不能構成陳女士行為的合理根據，只能證明她對遵守《上市規則》的重要性不認識
及不了解； 
 

(e) 陳女士表示是黃先生指示她不要披露該等交易，以防股價波動及市場「反應過激」。
這再次顯示陳女士沒有履行作為該公司董事的職責，決定該公司的事務時沒有運用獨
立判斷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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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她屢次促使該公司在以下情況訂立該等交易：(i) 未經董事會正式批准；(ii) 未取得合
規顧問的意見；及 (iii) 未有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林先生、廖先生和熊先生違反第 3.08(f)條  
 
上市委員會裁定林先生、廖先生和熊先生各自違反第 3.08(f)條，原因如下： 
 
(a) 他們未就該等交易進行適當查詢，事後卻簽署被用作為董事會會議紀錄的文件，如橡

皮圖章般通過陳女士的決定。他們一直倚賴陳女士的判斷，而無運用本身的獨立判斷
力衡量該等交易是否符合該公司最佳利益； 

 
(b) 他們未有確保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 

 
(c) 他們雖知悉董事會並無召開會議審議及批准該等交易，但仍繼續認可陳女士的決定及

行為。這是該公司企業管治方面的重大缺失； 
 

(d) 並無證據顯示他們曾認為或表示該公司有需要就該等交易徵詢專業顧問的意見，以確
保該公司在相關時候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e) 作為執行董事，他們理應監察首次公開招股資金的使用。董事對該公司的管理及營運
有集體責任；及  
 

(f) 他們屢次在以下情況認可陳女士有關該等交易的決定：(i)未經董事會開會審議；(ii)未
取得合規顧問的意見；及(iii)未有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陳女士、林先生、廖先生和熊先生違反《承諾》 
 
上市委員會裁定陳女士、林先生、廖先生和熊先生違反各自的《承諾》，原因如下： 
 
(a) 他們違反第 3.08(f)條，未能盡力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及 

 
(b) 他們未能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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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及持續未能履行責任  
 
上市委員會亦裁定，相關董事的行為顯示他們蓄意及持續未能履行《上市規則》 所載的董
事責任。 
 
監管上關注事項 
 
上市委員會認為事件中的違規情況嚴重： 
 
(1) 這個案顯示該公司的企業管治及相關董事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能力出現重

大問題，情況令人關注。他們的行為已破壞該公司的誠信，及該公司有關確保股東及
公眾全面知悉該公司重要資訊及發展情況的責任，有可能影響各界對該公司之評估； 
 

(2) 基於相關董事的行為，該公司屢次未能就該等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十三及十四章
的條文； 
 

(3) 該公司承擔重大信貸風險，股東亦未能及時知道有關該公司須予公布的交易的重大資
訊。因相關董事的行為，股東亦被剝奪就該等交易表決的權利；  
 

(4) 該公司作為一間新上市公司，而相關董事看來並無擔任香港上市發行人董事的相關經
驗，上市委員會預期他們會善用合規顧問的服務，積極諮詢顧問的意見及尋求其協助；
及 
 

(5) 香港證券市場以披露為本。投資者及股東倚賴公開資訊作出投資決定。投資者倚賴招
股章程所載資料評估投資風險以決定是否投資。上市後，若首次公開招股資金用途有
變，上市發行人須及時披露相關資訊，以便股東及投資者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 

 
制裁 
 
經裁定上述違規事項及裁定有關違規屬嚴重違規事項後，上市委員會決定： 
 
(1) 譴責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3A.23、13.09(1)、13.13、13.14、14.34、14.38A、

14.40、14.41、 14.49 及 14.51 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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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譴責陳女士、林先生、廖先生和熊先生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及其各自的
《承諾》，並表示聯交所認為，基於他們蓄意及持續未能履行《上市規則》所載的董
事責任，如他們任何一人仍在任，其留任將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如陳女士、林先生、
廖先生或熊先生日後擬成為聯交所上市發行人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3.09 條評
估其合適程度時，會將其在此個案中的行為列入考慮範圍內。 

 
上市委員會又作出以下指令：  
 
(3) 作為日後獲委任為聯交所上市公司董事的先決條件，現時並無擔任其他聯交所上市公

司董事的陳女士、林先生、廖先生和熊先生各人，須完成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
董事學會，或上市部認可的其他課程機構所提供有關《上市規則》合規事宜的 24 小
時培訓，包括 4 小時有關董事職責的培訓及 4 小時有關須予公布的交易的培訓，並於
委任生效日期前完成；及(b)向上市部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其遵守此培訓規定的書面
證明。 

 

 

 

 

2016 年 3 月 3 日 


